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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柯的“生命权力”视角剖析纳粹—反犹主义

王　婷∗

如何看待纳粹时期的反犹主义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不同学

者从各自的学科出发,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诸多视角给出了回

答.在哲学领域,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围绕着“生命政治”展开的讨

论,为人们所熟知的是阿甘本的“集中营”意象,然而他是更改了福柯的

“生命权力”(bioＧpower)概念以展开了自己的理论观点.由于福柯对

于纳粹—反犹主义没有专门、详细的讨论,这就使得人们往往忽视了福

柯对于这一事件的理解,并将福柯的思想与“生命政治”背景下其他学

者的思想相混淆.笔者希望从福柯的“生命权力”概念出发,重新厘定

这一概念的内涵,展开对于纳粹—反犹主义的讨论:“生命权力”是生产

的,是它将“反犹主义”这一事件“配置”起来,纳粹—反犹主义奴役、残
害的不仅仅是犹太民族,德国人自己也处于权力的极端控制和支配之

下,纳粹统治虽然被终结,但是“反犹主义”的纳粹幽灵仍旧徘徊.

西方历史上,对于犹太人的仇视由来已久,但是直至１９世纪末,德国记者威

廉􀅰玛尔才首创“反犹”(Antisemitism)一词,泛指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敌视

犹太人的思想理论和态度行为. “反犹主义”现象的形成,伴随着政治、历史、文

化、经济等诸多因素,是十分复杂以及漫长的历史事件. 笔者不纠缠于“反犹主

义”的内涵界定,仅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并将讨论的焦点集中于长

达２０００年的反犹主义达到顶点的２０世纪时期,即希特勒登上德国政治舞台之

后,对犹太人进行的迫害和杀戮.
从“生命权力”视角全面深入讨论纳粹时期反犹主义的学者,最著名的是乔

治􀅰阿甘本(GiorgioAgamben),他“矫正”了福柯关于“生命权力”的分析,将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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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离析出来的“生命权力”重新置入古老的统治权的核心位置. 他反对福柯谱系

学地将“生命权力”看作是发端于现代的一种全新的、生产性的权力机制,而是认

为“生命权力”早以一种“结构”的方式嵌入人类的共同体之中,是古往今来人类

共同体所拥有的一种“原始结构”(originalstructure),纳粹—反犹主义只是人类

漫长的生命政治历程中的一个极端的表现阶段,以“生命权力”为核心的最高统

治权仍是以超越历史的“结构性”方式继续压抑着生命.① 在讨论“生命权力”的

时候,人们常会将阿甘本和福柯相联系,认为二者都从这一概念出发,有着共同

的哲学旨归. 实际上,福柯与阿甘本对于“生命权力”的分析有着巨大的差异,甚
至可以说,阿甘本的路径是“反福柯”的. 福柯对于纳粹—反犹主义的讨论并不

多,这往往造成人们忽视了福柯关于纳粹—反犹主义的分析,但是在«必须保卫

社会»中,福柯曾简要地表达过自己对于这一事件的看法,笔者希望从福柯界定

的“生命权力”概念出发,展开对纳粹—反犹主义事件的分析,展现其背后的真

理—权力自主运行机制,揭示纳粹时期的反犹主义实质上是“至高权力”的没落,
是“生命权力”自主调控形成的生命政治. 因此,在福柯的视角下,纳粹的反犹主

义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象,纳粹统治权虽然已经终结,但是权力支配下的社会

仍被“纳粹主义幽灵”所笼罩.

一、生命权力:一种全新的权力运作模式

福柯认为,在１８世纪下半叶,涌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权力技术,即“生命权

力”. 它既不同于古老的统治权,又不同于之前他所分析的“规训权力”.
首先,这种全新的权力运作模式区别于君主存在下的经典统治权模式. 这

种权力技术的首要目标是控制活着的人,更为具体地讲是周密地、经济地担负起

这群活着的人的“生命”,换句话说,就是形成了一种生命国家化的趋势.
但是福柯反对线性、进化式的权力演进观点,他认为这种新权力技术的诞

生,并不意味着统治权的消亡,“我不说正好是代替,而是补充这个统治权的古老

权利(使人死或让人活),用一种新的权利,它不会取消第一个,但将进入它,穿越

它,改变它”②. 也就是说,福柯既反对学者们一成不变地用经典统治权的模式

来分析１８世纪下半叶之后的权力的复杂状况;又极力主张权力是一个复杂的、
非单一权力运行模式的系统,权力采用多种策略和技术实现对人的控制.

①

②

参见[美]凯特􀅰吉拉尔:«生命权力———福柯与阿甘本»,黄世权、靳琦译,汪民安主编:«生产»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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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在“生命权力”之下,权力不再是传统哲学家分析下的那种死亡性

的、否定性的、压抑性的统治权,“它将是一种恰好相反的权利,或毋宁说权力:
‘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力. 君主的权力,就是使人死或让人活. 然后,新建立

起来的权力是: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力”①. 也就是说,经典权力分析下的统治

权本质实质上是刀刃的权力,依靠非对称性的实践———生与死的权力总是在死

的这一边———君主通过杀人才能够实现君主统治权力的效果. 而“生命权力”却

是具有光鲜亮丽的外壳,有着积极的、正面的、生产性的形象,它扶植生命,其控

制的首要目标就是出生率和死亡率、寿命、再生产比率、人口繁殖等问题. 曾经

拥有决断人生死的权力,现在却对这些生命现象负起责任,因此,这标志着一种

全新权力形式的产生.
其次,这种全新的权力运作模式也区别于以“监狱”为核心意象的“规训权

力”. 诞生于１７~１８世纪的规训权力,始终围绕着人的肉体进行权力宰制,通过

空间分布、监视、审查、报告、惩罚等方式担负起对肉体训练、锻炼的责任,旨在增

强肉体的灵活性、力量性、标准性、生产性等等,最终塑造出“驯顺”而“有用”的肉

体. 而“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的不同在于,“惩戒试图支配人的群体,以使这

个人群可以而且应当分解为个体,被监视、被规训、被利用,并有可能被惩罚的个

体. 而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技术也针对人的群体,但不是使他们归结为肉体,而是

相反,使人群组成整体的大众,这个大众受到生命特有的整体过程,如出生、死

亡、生产、疾病等等的影响”②. 也就是说,同样是针对活着的人,“规训权力”将

追踪的目标放在个体的肉体之上,而这种新建立的权力技术旨在掌握群体性活

人的“生命”. 同样,这种权力也不排斥以“个体肉体”为目标的规训权力,将统治

权纳入自己运行过程中的同时,也将规训权力包容、整合进自己权力模式中. 这

种权力模式不再是人的解剖政治学(anatomoＧpolitique),而是人类的“生命政治

学”(biopolitique).
将“生命权力”与统治权、规训权力进行对比后,我们能够发现在这种新的权

力运行模式中,存在着三大新生要素:
第一,“人口”要素.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以法律理论为自身基础的统治

权实际上面对的只是个人和社会,即“订立契约的个人和自由个人自愿或默认的

契约建立起来的社会实体”③. 以“监视”和“惩罚”为策略的规训权力面对的只

是个人及其肉体. 而“生命权力”接触的完全不是社会实体以及个人及其肉体,

①

②

③

[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第１８４页.
[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第１８６页.
[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第１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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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接触的是新的“实体”———人口,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按照人数计算的、不可

数实体,这样的“实体”进入政治领域,作为生命政治学所要关注、控制的重要

目标.
第二,“偶然事件”要素. 这种要素出现在“人口”要素之外,是“被关注的现

象的性质”. 福柯认为,这些现象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一些平淡无奇、十分

偶然的事件,但是在集体———“人口”的层面上来看,它们就会是一些“常数”,“只

有在大众的层面上才表现出经济和政治的后果”,“这些现象主要在延续的时间

中展开,应当放在一定的或长或短的时段中进行考察;这是系列现象”.①

第三,“预测、评估、测量、调整以及保障”要素. 不同于统治权以及规训权力

的技术手段,“生命权力”采用了新的技术机制,即“预测、统计评估、总体测量”,
目的在于“在具有总体意义的普遍现象的决定因素的层面上进行干预. 它必须

减低发病率;它必须延长寿命;它必须刺激出生率”.② 在“偶然事件”要素的包

围下,实现总体“人口”的平衡和稳定,即确保一种“生理的平均常数”,保证生命

的优质和数量增长,不着眼于细节,而是保证总体的有规律、稳定的状态.
虽然,“生命权力”自身中仍旧保有“生与死”“活着的人”的议题,与统治权和

规训权力存在交叉,但是,在根本上区别于统治权和规训权力:一方面,“生命权

力”主张贬低死亡,而不是用死亡的盛大仪式来炫耀自己,毋宁说它刺激“生”,反
对生命的结束,因为生命的结束也就是权力的终点,它控制和操心的是总体的死

亡率,与放射出权力光芒的君主权力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另一方面,“生命权力”
关注的是总体大众的生理常数和安全、危险而不是个体的肉体,运用的技术手段

是调节,而不是惩罚.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福柯与阿甘本的“生命权力”概念有

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对纳粹—反犹主义的分析更不同于阿伦特、阿甘本以及埃斯

波西托的研究.

二、纳粹—反犹主义:增殖和屠杀的矛盾体

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从“生命权力”视角创造性地重新解读了“纳粹—
反犹主义”事件,“这样在纳粹社会中就有了这个奇特的东西:这个社会既把生命

权力普遍化了,又同时把杀人的统治权普遍化了. 这两种机制,其一是经典的、
古老的,它给予国家对国民生与死的权力,其二是围绕惩戒和调节组织起来的新

机制,简单说是生命权力的新机制,它们正好是同时的”. “纳粹国家完全使它在

①

②

[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第１８８页.
[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第１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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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上安排、保护、保障、培养生命的领域和任意杀人(不仅仅是他人,还有自

己人)的统治权有了相同的外延. 在纳粹中,普遍化的生命权力与通过杀人和置

人于死地这个绝妙的齿轮传至整个社会实体的绝对专制同时存在.”①换句话

说,从“生命权力”视角分析纳粹—反犹主义事件,我们会发现这并不是统治阶级

的压迫,也不是宗教上的排挤,力更不是种族上的歧视,这一事件应该被理解为

“生命权力”为了实现自身的控制,运用各种权力策略和技术“配置”起来的结果.
因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一方面极力主张增殖的纳粹政策,在另一方面又要

进行彻底的反犹主义,正是引入了“种族主义”,纳粹—反犹主义就成了一个包容

“生与死”两个方面的矛盾结合体.
(一)生产和增殖

福柯认为这种“生命政治学”在三个方面展开了权力干预生命的领域.
首先是针对出生率、死亡率以及人口繁殖领域,即有关生命的领域.

１９３３年,希特勒登上德国的政治舞台,为了壮大德意志民族,德国开始奉行

发展人口的政策. 政府为了提高人口的增殖,鼓励适龄男女结婚. “每一个人一

生中最重要的进程就是选择配偶”,“假如你有生育能力,你则不应该过独身生

活”,“结婚的意义在于生殖和养育后代”.② 对比«规训与惩罚»的开篇处死达米

安的情境,我们可以看出,权力运行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这种权力完

全脱钩于司法—法律之下的暴力统治权,伴随着现代性而出现的“生命权力”根

本不可能与暴虐摧残达米安的炫耀性的君主统治权通约,旧有的“让你死”君主

权力已经通过扶植婚姻、刺激人口生长等不易察觉的方式融入生活而被人们欣

然接受变成了“让你活”的肯定性、生产性的“生命权力”. 此时纳粹政府关注的

不再是传统君主制度下的领土争夺问题,也不再致力于如何惩戒、恐吓、镇压臣

民,而是围绕着出生率、再生殖的人口问题进行精准的调节.
其次是针对实存的人口质量、健康状况的医学保障健康政策领域.
福柯强调,这种权力还与医学、生物学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它的主要职能围

绕着公共卫生展开,“包括协调医疗、集中信息、规范知识的机构,它还开展全民

卫生学习和普及医疗事业的运动”③. 这种生产性、肯定性的“生命权力”不但大

大减少了用于防御反抗的成本,而且通过关注人的健康状况、人均寿命等不易让

人发觉的医疗评估以及健康保障的手段,让人们欣然接受. 然而,这些看似对人

有益的政策,却是“生命权力”在真理知识的掩盖下对人实行的更为隐蔽、更为严

①

②

③

[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第１９８页.
[德]彼得􀅰波罗夫斯基:«阿道夫􀅰希特勒»,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第１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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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管控与宰制. 纳粹—反犹主义时期,德国奉行“优生政策”,并于１９３３年、

１９３５年分别颁布了«预防后代传染病法»«德意志人血统及婚姻保护法»以及«德

意志人遗传健康保护法»①,主张禁止有疾病的人进行婚配,淘汰无生存价值的

生命,不和劣等民族(犹太人)通婚,对人口进行严格的医学监控,并且对有疾病

的人群进行专门治疗,以保障人口的健康质量. 纳粹德国能够顺利地推行这些

策略的原因,从福柯的视角来解读,在于纳粹—反犹主义巧妙地利用了现代权力

与真理知识相互勾结的理性化制度,医学知识已经成为现代人信奉的科学“真

理”. 对此,福柯评论说:“萨兹认为,‘医学已成为现代的宗教’. 我把这句话稍

微改一改. 在我看来,从中世纪到古典时代,宗教连同它的命令、它的法庭以及

它的判决,曾经像法律那样发生作用. 现在,我认为,与其说现代社会是以法制

和规范,不如说是以宗教式的医学取代中世纪社会.”②也就是说,健康政策、医

学保障制度的蓬勃发展,是人类求真意志的产物,并且充当了“生命权力”支配人

的真理基础. 纳粹时期的社会之所以如此重视人口的健康问题,就在于它能够

在有效地实行对犹太人管治的同时,通过对医学真理的鼓吹,让本国人民也成为

“生命权力”和“医学镇压”下的“顺民”. “生命权力”和医学的合作,催生了面面

俱到的保障制度和完善的救济机构,使得每一个生存于此社会的人从生到死都

坠入这张细密的权力之网中.
最后是针对人口的生存环境领域.
福柯认为,为了保障人口的健康增殖,“生命权力”还对“他们的环境负责,生

存环境———无论是地理的、气候的还是水文的环境的直接后果”③. 这里福柯重

点讨论了城市的空间安排问题,为了防止犯罪的发生以及传染病的传播,城市的

空间安排就成了“生命权力”所要重点监控和调节的因素,例如城市的排水系统、
居民居住和通风方向的安排、街道的划定等等会干扰人口安全的因素,统统都要

被“生命权力”所了然于胸,这被福柯归纳为物理的现实要素.④ 随着福柯对于

“生命权力”深入研究,福柯发现防范人口危险的方法,还要加上其他动态的偶然

因素,例如犯罪问题、精神病治疗问题等等. 虽然这些问题看起来与人口都不相

关,但是这些因素都在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形成了对人口安全的威胁. 为了能

够消除这些事件的危险,保证社会的安全,因此要构建“安全配置的空间”,这样

①

②

③

④

参见王肇伟:«试论纳粹德国的人口政策»,«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MichelFoucault,Ditsetécrits, Vol．III,Paris: Gallimard,１９９４,p．７６．转引自高宣扬:«福柯的

生存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１９页.
[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第１８７页.
参见[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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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包括前面提到的现实的物理性地环境,也包括隐形存在的环境. 从这里

开始,一直在福柯笔下呈现出肯定性、生产性样态的“生命权力”,为了排除危险,
开始发挥它强大的“区分性”功能,悖论性地走向了“让人活”的反面,开始了嗜血

的杀戮.
(二)死亡和杀戮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从“生命权力”视角来看,纳粹政府实行的是肯定

的、扶植生命的政策,但是我们又应该给予下面这些数字怎样的解释呢? “从

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４５年的１２年间,受迫害,遭纳粹灭绝式屠杀的犹太人达６００万,其

中仅儿童就有１００多万. 被屠杀的犹太人数占当时全世界犹太人总人口的１/３
以上. 而在欧洲,平均每７个犹太人就有６个遭杀害. 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任

何民族经历过如此残暴的行径,没有任何民族经受过如此巨大的浩劫.”①

福柯对此的解释是,“在围绕生命权力的政治体系中,死亡的权力,死亡的职

能如何运转呢? 我认为在这里引入了种族主义. 􀆺􀆺使种族主义进入国家机制

的正是生命权力的出现”②. 也就是说,正是“种族主义”拥有的双向作用,才导

致了纳粹—反犹主义看似悖论性的行为,实际又是必然的结果. 因为,一方面

“生命权力”需要保障人口的增殖、健康、安全;另一方面就会必然聚焦于威胁这

些方面的因素,并着力铲除“危险”. “我们将拥有一个危险的社会,一方面有人

处在危险中,另一方面存在着危险的人.”③纳粹德国让本国人口不断增殖,颁布

了针对血统纯粹和预防疾病的政策,这正是“生命权力”肯定性、生产性的写照,
然而“生命权力”也是一把双刃剑,为了保证人口的优生、增殖,就必然要消除威

胁人口安全的危险因素,即他们臆想出犹太人口给本国人口带来的巨大威胁,因
此,他们要铲除“危险”,生产性、肯定性的“生命权力”从而走向了嗜血的、死亡的

一面. 在福柯看来,“生命权力”实行保卫社会的时候,引入“种族主义”策略并分

为两个步骤实行自己的目标:第一步是对人口整体进行的危险性区分,第二步是

消灭被区分出来的、存在危险的部分.
第一,反犹主义的“反”(区分)往往会被人们贴上宗教的和民族的标签,然而

反犹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段十分漫长并且复杂的历史,每一阶段都有各自的样

态,不能一概而论. 本文所聚焦的纳粹—反犹主义就有自身的形成原因,它不是

宗教的也不是民族的. 它是“生命权力”出于“必须保卫社会”的口号而产生的.
纳粹—反犹主义为什么既不是宗教性质的,也不是传统种族意义上的民族性质

①

②

③

徐新:«反犹主义:历史与现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５１页.
[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第１９４页.
[法]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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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因为在福柯看来,二者的理由都是基于对统治权的分析,即将纳粹—反犹主

义看成是纳粹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犹太人的征服和奴役,在反犹过程中双方对

统治权的争夺,这仍旧是霍布斯式的“国家主权中心主义”传统权力观,福柯主张

“在«利维坦»模式以外,在法律的统治权和国家制度划定的领域之外研究权

力”①. 纳粹—反犹主义时期的权力模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福柯认为基于

旧有的权力观无法给予这一历史事件以合理的解释.
此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反”(区分)是基于生命政治的安全问题,基于“生命权

力”意义上的人口种族差别. 福柯在这里提出的“种族”,不是指纳粹和犹太人之

间的民族、人种或是族裔上的差别,而是出现在生命政治学上更为宽泛的“集团”
或“集体”. 这里的“种族”只是一种泛指,指的是“生命权力”在对人口、生命负担

起责任的领域中引入断裂,即“应当活下去的人”和“应当去死的人”之间的“种

族”断裂. “在人类的生物学连续(continuum)中,出现了种族,种族的区分,种族

的等级,某些种族被认为是好的,而其他的相反被认为是低等的”②,这种断裂在

人口内部、在生物学意义上,在人口这一整体当中建立起生物学类型的区分,也

就是说,“生命权力”把人口这一庞大的混合整体分化而治,用更为精细而不同的

策略和技术去区别对待人口中的不同“次集团”.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此时的纳

粹德国,也将犹太人看成了需要“生命权力”去调节、监管的“人口”整体的一部

分,然而基于德国人和犹太人在危险性和纯粹性上的差别,使得德国这一“人口”
整体、一个种族一分为二,即上等的优质德意志种族和下等的犹太人劣质种族,
犹太人“人口”给“人口”整体安全带来了生存上的危险,因此,纳粹德国就需要从

社会安全、人口整体健康的角度出发,去保卫社会. 对此福柯总结道:“这场斗争

不是发生在两个种族之间,而是从一个确定的真实的唯一的种族出发,它掌握权

力,并且是规范的持有人,反对那些相对规范来说走入歧途的人,反对那些组成

对于生物学的遗传构成如此重大威胁的人.”③因此,纳粹德国和犹太人的关系,
不能看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而应该看成是在“生命权力”的操纵下、
从一个整体“人口”出发所划分出来的两个“次集团”,这里不存在着统治权,只有

在“生命权力”的衡量下,符合规范的德意志“次集团”以及不符合规范的“犹太集

团”. “你们将看到在那时所有的关于种族退化的生物—种族主义话语,同时也

能看到社会实体内部所有的制度把种族斗争话语当作种族清洗、种族隔离和社

①

②

③

MichelFoucault,Ditetérits．Vol．III, Gallimard,１９９４,p．１８４．转引自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

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７５页.
[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第１９４页.
[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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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规范化的原则来发挥作用.”①因此,在这种规范、区分的话语下,纳粹—反犹

主义被看成是真理的有形化并且理所当然.
“对付另外一个种族、下等种族、反种族的生物学上的危险􀆺􀆺种族主义不

再是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对另一个集团斗争的武器,而是用来服务于社会保守主

义的整体战略. 这时,出现了国家种族主义􀆺􀆺它将成为社会规范化的基本维

度之一.”②因此,反犹主义成为国家种族主义的话语,纳粹德国政府就成了守卫

本国人口纯洁、健康的保护者,有责任去清除来自犹太人带来的危险,而不是用

来与另一集团进行统治权争夺的工具和机器,纳粹—反犹主义是“生命权力”催

生的国家种族主义. 在此,纳粹—反犹主义完成了保卫社会的第一步———危险

性的“种族”区分.
第二,“生命权力”在福柯看来是肯定性、温和和增殖的,那么它如何走向了

它的反面呢? 上文中谈到,纳粹—反犹主义借助“种族区分”将犹太人视为生存

上的危险,所以国家要担负起消灭(杀死犹太人)这种危险的职能. 福柯认为,
“你杀得越多,你使越多的人死”或“你让更多的人死,因此,你就越能活下去”这

个逻辑的发明并不产生于现代国家,而是产生于古老的战争关系,即“为了生存,
你就必须屠杀敌人”. “生命权力”刚好借助了这种具有战争关系、划分性质的

“区分”方式,也就是说,“生命权力”在自我运行的过程中叠加了带有显著生物学

特征的区分方式,使得“被保护的人口部分”和“被排除的、危险人口部分”建立起

一种以“安全”为目标的、以生物学为真理依据的联系,这种联系并不是战争性质

的,被划分出去的部分也不是政治上需要进行斗争的敌人身份,而仅仅是基于生

物学、医学、规范角度被划分出来的“劣等”“病人”和“异类”,它们的存在只是给

需要管理的“人口”整体带来了不稳定因素,而负责管控的“生命权力”需要消除

这些不稳定因素,以求稳定和平衡.
伴随着所谓的“人道主义”发展,人们无法接受统治者依仗暴力而滥杀无辜,

却可以接受“真理、科学”为导向的生物学、遗传学对生命进行有益的清理,对此

福柯评论道:“处死,处死的命令,在生命权力的体系中,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

能接受:它不以对政治对手的胜利为目的,而是以消灭生物学上的危险并以与此

消灭相联系巩固人种或种族为目的. 在规范化社会中,种族,种族主义,这是接

受把人处死的条件.”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真理话语同“生命权力”的相互勾

结,真理(生物学、医学等)为“区分”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以及区分的具体标准、

①

②

③

[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第４４页.
[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第４４~４５页.
[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第１９５页.



—１４４　　 —

规范,所以以“求真意志”为追求的人们接受了真理教给我们的“应该这样做”.
福柯还认为,在这种清理过程中,“‘低等生命越趋向消失,不正常的个人越被清

除,相对于人类退化者越少,我(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类)就生活得越好,我将

更强壮,我将精力充沛,我将能够繁衍.’他人的死亡,不仅仅是我在个人安全意

义上的生命;他人的死亡,劣等种族、低等种族(或退化、变态种族)的死亡,将使

整体生命更加健康;更加健康更加纯粹.”①换句话说,纳粹—反犹主义的杀戮并

不是出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或是希特勒的个人仇恨,而是“生命权力”希望让

“我”(优质人口)更充沛、更健康所施行的权力技术、权力策略.

结　论

福柯认为,纳粹—反犹主义是一个十分值得讨论的事件,在这个命题当中,
“生命权力”不但在培养生命的领域里迅速扩张、将自己普遍化了,同时,“生命权

力”又与“真理”同行,借助强大的区分策略将“让人死”的行径合理化. 在对纳

粹—反犹主义的分析中,学者多强调犹太民族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德意志

多么残忍的管治和迫害,这是因为他们仍旧深陷于“国家统治权中心论”中不能

自拔,看不到纳粹—反犹主义实行的各种行径也同时对德意志本身产生了巨大

影响. 实质上,这其实是现代权力机制遍布于整个社会的必然效果,不存在权力

的受益方和受害方,任何一方都会是权力控制下的目标. 不仅仅是纳粹国家,也
是现代其他国家所共有的权力技术. 对此福柯评论道:“对其他种族的最后解

决,是(德意志)种族的纯粹自杀. 现代国家职能中的这种机制导致了这一步.
当然仅仅是纳粹把杀人的统治权和生命权力机制之间的游戏推向了顶峰. 但是

这个游戏实际上进入了所有国家的职能.”②

通过一、二部分的讨论,笔者认为,从福柯的“生命权力”角度出发,在纳粹—
反犹主义过程中,德意志人民和犹太人民都陷入了“真理—权力”配置产生的浩

劫当中,没有人逃得过权力布置下的大网. 看似为德意志人民提供了优质的公

共服务,对犹太民族实施了杀戮,实质上这是“生命权力”在配置的过程中利用的

一体两面的技术策略,我们不能只强调其中犹太民族的那部分. 换句话说,纳

粹—反犹主义只是“生命权力”为了自己的扩张施行的策略,不仅仅反对的是“犹

太人民”,一切对人口产生威胁的因素都要铲除,因此,它也将枪口对准了自己

人. 因此,我们在查阅纳粹时期的历史时,可以看到出于优生学的观点,纳粹集

①

②

[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第１９５页.
[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第１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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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处理了一大批“患病”的、不具有生存价值的婴儿. 从福柯的“生命权力”出发

去剖析纳粹—反犹主义,会让我们意识到,虽然纳粹政府已经被推翻,然而“生命

权力”没有消失,我们虽然身处看似自由、平等、给予我们高度保障的社会中,但

是,我们应该警觉的是,我们仍是被权力监视、规训、调节的生命体,我们只是暂

时被“生命权力”划分在了可以“生”的这一集团中,并由其进行严厉的权力宰制.
我们随时也可能被“生命权力”抛弃,被划分进另一个对立的圈子中,纳粹—反犹

主义正在以变种的形式在我们的社会中扩散开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威胁

到“安全机制”的危险因素. “９􀅰１１”事件之后的“拘留者”(detainee),产检不合

格被引产的婴孩,这些都是“生命权力”为了维持稳定所使用的手段􀆺􀆺纳粹的

幽灵仍紧紧缠绕着当前的社会. 福柯曾说,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从“生命

权力”的视角对纳粹—反犹主义进行的剖析,也让我们对现代性的另一面有了全

新的认识和思考.


